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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伟明环保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明装备集团”）

和澄江伟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江公司”），均系浙江伟明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本次为伟明装备集团担保的金额

为人民币 1 亿元，为澄江公司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发生本次担保前，为

伟明装备集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4,461.55 万元，公司实际为澄江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 0 万元。 

3、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4、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5、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4年 4 月 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2,074,828.52万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 196.78%，其中对外担保实际发

生余额 415,329.84万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 39.39%。本次被担保对象

澄江公司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1、伟明装备集团担保基本情况 

为降低财务成本，伟明装备集团于 2024年 3 月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90112024280120），申请人民币 1 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用于置换伟明装备集团

前期借款，本次贷款期限为自 2024年 3 月 28日至 2025年 3 月 28 日。近日，公

司和浦发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9011202400000001），愿意

为伟明装备集团与浦发银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形成的债务承担担

保责任。 

2、澄江公司担保基本情况 

澄江公司为澄江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单

位。澄江公司于 2024年 4 月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

“ 光 大 银 行 ” ） 签 订 《 固 定 资 产 暨 项 目 融 资 借 款 合 同 》 （ 编 号 ：

CEB-KM-1-19-99-2024-001），申请人民币 1 亿元的借款，用于置换澄江公司前

期借款，本次借款期限自 2024年 4 月 8 日起，至 2033年 4 月 7 日止。近日，公

司和光大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编号：保 CEB-KM-1-19-99-2024-001），愿意

为澄江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项下形成的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为伟明装备集团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 2023年 4月 21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公司拟为相关控

股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全资子公司伟明

装备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担保额度，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议案于 2023年 6 月 9

日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2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5）。 



2、为澄江公司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 2020年 4月 24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拟为相关子公司提

供总计不超过 31.70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全资子公司澄江公司项目贷款提

供不超过 12,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该

事项实施完毕。同意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根据担保情况在额度范围内调整担

保方式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议案于 2020年 5 月 15 日经公司 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伟明装备集团 

伟明装备集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6 月 25日；注册资本：5,008

万元；公司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滨海四道 888号；法定代表人：

项光明；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

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

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

置销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特种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

理，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9 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921.12 293,731.64 

负债总额 125,312.02 187,784.89 

资产净额 77,609.10 105,946.74 

项目 2022年 1-12月（经审计） 2023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0,756.14 161,263.60 

净利润 29,583.94 48,221.28 

（二）澄江公司 

澄江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注册资本 4,356

万元；住所：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工业园区东溪哨片区；法定代表人：朱善银；

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固体废物治理；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城市垃圾处理服务；

生物质能发电；水污染治理；城市污泥综合利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环保

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9 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364.29 23,281.00 

负债总额 16,807.85 18,282.18 

资产净额 4,556.44 4,998.83 

项目 2022年 1-12月（经审计） 2023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7.33 1,718.38 

净利润 203.09 427.27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和浦发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为确保债务人伟明装备集团全面、及时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各项义务，保障

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自愿按本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

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自主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宣布提前到期的主

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分



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

期协议且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二）公司和光大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为了确保澄江公司与债权人光大银行签订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

同》的切实履行，保证人愿意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

人民币壹亿元整。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在主

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

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

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

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伟明装备集团和澄江公司申请银行借款，是为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置换前期借款。由公司对伟明装备集团和澄江公司贷款进行担保，是依照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伟明装备集团和澄江公司经营

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因此，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4 月 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

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2,074,828.52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196.78%，其中对外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415,329.84万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 39.39%；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318,828.52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125.08%，其中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360,238.89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34.17%；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50,000.00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 71.13%，其中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49,090.95万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 4.66%。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编号：保 CEB-KM-1-19-99-2024-001）；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9011202400000001）。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